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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訊服務合約糾紛 

• 全港有逾二千四百萬張電訊合約 

包括固網電話服務、固網寬頻服務、流動電話服
務 

• 在通訊事務管理局（通訊局）收到有關電訊服務的
投訴中，約五分一涉及合約糾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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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2 2013 2014 

通訊局接獲的電訊服務投訴總數 5,262  4,303  3,427  

涉及電訊服務合約糾紛的投訴 1,116  894  588  

合約糾紛投訴佔投訴總數之百分比 21.2% 20.8% 17.2% 

合約糾紛投訴佔合約總數之百分比 0.0047% 0.0037% 0.0025% 



電訊服務合約糾紛的處理 

• 現行的《電訊條例》並沒有賦予通訊局權
力介入或調查有關涉及電訊服務營辦商與
其客戶之間的電訊服務合約糾紛 

• 鼓勵業界實施自行規管措施 

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（通訊辦）一直密切監
察電訊市場的運作 

因應消費者對電訊服務合約的關注，推動電訊
業界推行有關電訊服務合約的自行規管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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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電訊服務合約業界實務守則》 

（《業界守則》） 

• 《業界守則》由香港通訊業聯會與業界制
定 

• 所有主要固定與流動網絡營辦商已於2011

年7月開始實施 

• 《業界守則》針對消費者就電訊服務合約
的各項主要投訴事宜提出改善措施，適用
於個人     或住宅       用戶新訂或續訂的電
訊服務合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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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業界守則》主要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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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除非得到客戶事先明確同意，否則營辦商不可自動替客戶續約 

• 終止合約、續約、延長合約期和更換合約的方法更具透明度 

續約、終止
合約 

• 更清晰的服務、收費及合約條文資料 

• 客戶可自由選擇退出任何免費試用服務，而退出安排不得對客戶造
成不便或收取任何費用 

合約內容 

• 若營辦商無法在新地址提供服務，則客戶有權終止合約而營辦商不
得收取餘下合約期的服務月費 遷址安排 

• 如營辦商單方面更改合約條款及條件，客戶會獲得更大保障 
單方面更改

合約 

• 經電話訂立的合約會獲得參與的營辦商提供書面確認(即合約副本) 

• 對於在非應邀到訪客戶住所期間訂立的合約，客戶受七天冷靜期的
保障 

立約過程 



《業界守則》的成效 

• 《業界守則》自2011年7月實施至今，通訊辦接
獲涉及電訊服務合約糾紛的投訴數字持續下降 

 

 

 

 

 

• 數字反映現時的自行規管措施對減少消費者與營
辦商的合約糾紛具實質的成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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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及修訂《業界守則》 

• 為進一步保障消費者的權益，香港通訊業
聯會與各營辦商參考通訊辦的建議後，於
2014年10月修訂《業界守則》 

• 各營辦商將於2015年5月起落實推行經修訂
的守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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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業界守則》的主要修訂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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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改善客戶終止合約的安排 

2. 改善延長合約期或續約或更換合約的確認安排 

3. 清楚列明客戶遷址的終止服務收費安排 

4. 清楚列明固定期限合約收取費用的計算方法 

5. 彈性推行更佳的冷靜期安排 



• 終止合約的安排不得對客戶造成不便，或
涉及不合理的拖延 

• 例如，建議服務供應商應在適當情況下： 

在網站提供終止服務申請表，以供客戶下載 

接受任何書面終止服務要求 

迅速認收任何口頭、書面或親身提出的終止
服務要求 

迅速處理有關的終止服務要求，不得作出不
合理的拖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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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改善客戶終止合約的安排 



• 延長合約期或續約或更換合約時，服務供
應商的書面確認安排會以： 

郵遞             或 

服務供應商提供的其他經客戶同意的合理方法
送遞給客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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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改善延長合約期或續約或更換合約的確認安排 



• 如服務供應商因未有網絡覆蓋而無法在
擬搬遷至的處所提供服務，客戶有權選
擇： 

繼續在原址使用服務  或 

終止合約 

• 終止服務收費應以既定公式計算或指明
最高金額 

• 客戶在簽約前應獲告知這項收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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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清楚列明客戶遷址的終止服務收費安排 



• 如訂定的合約生效日期與首個計帳周期日
期不一致，則須在合約內清楚述明： 

首個計帳周期日(或在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告知客
戶) 

須在合約內清楚列明 - 

在合約生效日至首個計帳周期日期間 

在合約期滿日至最後計帳周期日期間 

會如何就有關服務向客戶收取費用，並提供合
理詳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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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清楚列明固定期限合約收取費用的計算方法 



• 經上門推銷所簽訂的新電訊服務合約，用
戶均享有最少七天冷靜期的保障 

 

• 服務供應商可彈性推行更佳的冷靜期安排，
為客戶提供額外的保障，例如 - 

超過七天的冷靜期 

為透過上門推銷以外的其他銷售渠道所訂立的
合約提供冷靜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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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彈性推行更佳的冷靜期安排 



通訊辦的未來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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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密切監察業界落實推行經修訂的
《業界守則》及其成效 

 

• 舉辦公眾教育活動，讓市民了解經
修訂的《業界守則》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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